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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師看時事 

是我賣商品還是我幫別人賣商品 – 收入總額或淨額，判斷大有學問！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IFRS 專業服務團隊 

江美艷會計師、雷瑛 

 

上市櫃公司依照法令規定，應於每月 10 日以前公告前一個月合併營業收入，如果公告的

營業收入自結金額與後續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的金額有所不同，公司將必須更正公告

並說明差異的原因。 

歷年來，不乏有些上市櫃公司公告的營業收入自結金額與會計師查核（或核閱）的金額有

所差異，其中之一的原因為公司對營業收入應是「總額法」處理還是「淨額法」處理的認

知與會計師的判斷不同，那到底什麼是「總額法」？什麼是「淨額法」呢？簡單來說「總

額法」就是營業收入以實際賣多少的金額認列，「淨額法」則是營業收入僅能認列所賺利

潤的部分，如佣金。以國際會計準則 IAS 18「收入」對「總額法」及「淨額法」的分辨所

提供的 4 項指標來看，若公司在產生收入的交易中具備此 4 項特性，則公司收入認列應採

用「總額法」， 此 4項指標如下： 

(a) 公司對於提供產品給顧客負有主要責任，例如產品本身是否符合顧客的訂購單內容，

若是不符合顧客所需而退貨時，公司有義務要接受退貨，因此是負有產品品質的最

終責任； 

(b) 公司承擔產品存貨的風險，例如在顧客訂購前以及在運送給顧客的途中，公司必須

確保實體產品保持良好、公司可能需要囤積存貨以供應顧客臨時的訂購，也因此需

要進一步考量這些產品於市場上價格波動對公司造成的影響等等； 

(c) 公司有權利決定所售產品的定價，例如在促銷期間，公司可以決定混搭哪些商品一

起賣，並且可以決定混搭後商品的整包售價；及 

(d) 於出售給顧客之後所產生的應收帳款，可能因為顧客之後沒有能力還款，公司承擔

收不到款項的呆帳風險。 

上述(a)指標相較於其他(b)至(d)而言，是最重要的指標，當公司具備上述(a)及其他一項或

多項指標的特性時，公司應該扮演的是收入交易的主要負責人「主理人（principle）」，

反之，若公司具備(b)至(d)中，僅一項指標的特性時，公司很可能是該交易下的「代理人

（agent）」。因為僅具備(b)至(d)中一項指標特性，代表公司其實沒有承擔銷售產品給顧

客的主要風險，也沒有承擔產品賣不賣得出去的重大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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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代理人的舉例是：甲顧客希望訂購某項特定商品，並委託 A 公司代為進貨，並且約定

按照 A 公司進貨金額的 105%作為購買價款，A 公司後續向生產特定商品的 B 廠商依照甲

顧客需要的數量進行採購，並要求 B廠商將產品直接運送到甲顧客指定的商場。甲顧客收

到商品後，在約定期限內支付款項予 A 公司。A 公司與 B 廠商約定付款期限時，亦已考慮

過甲顧客將於何時付款，因此整個交易對 A公司而言，沒有重大的現金流量疑慮。交易完

成！A 公司賺得了進貨金額 5%的居間收入。 

在上述交易下，A 公司沒有承擔商品的實體風險及價格風險，他賺的是一筆固定金額，且

與提供採購居間服務所獲得的報酬相關，反之，這筆收入與這項特定商品未來在市場上好

不好賣，價格會不會波動等沒有什麼關聯，這樣的特性表彰 A公司在交易下是代理人，賺

的是勞務收入，而非賣商品的銷貨收入。 

實務上某些交易在判斷公司屬於主理人或代理人時，是十分具有爭議性而需要經過審慎的

評估的。因為各項指標所呈現的特性有些偏向主理人，但有些偏向代理人，此時，便需要

著重於指標(a)的判斷結論，審慎檢視公司於交易下所承擔的風險和報酬，到底是與哪一些

環節相關。 

投資人往往一看到公司公告的營業收入與經過會計師查核（或核閱）的數字不同而且又是

大幅減少的情況，通常會有強烈的反應。在複雜且困難的自由市場下，已無法評論後續各

種反應是否合理。但若是更深入了解相關交易背景以及會計規定的理論基礎，相信能使投

資人對於公司整體經營目標以及適當會計處理下財務報表將傳達給財報使用者的資訊，具

有更精準的分析力及決策力。  

(本文已刊登於 2014.10.24 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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